
宁波邬永林健康基金会办事机构及其职能情况

一、基金会办事机构

二、职能情况

理事会职能：

1．制定、修改章程；

2．选举、罢免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；

3．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，包括资金管理和使用计划；

4．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；

5．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；

6．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；

7．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

8．听取、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，检查秘书长的工作；

9．决定基金会的分立、合并或终止；

10.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。

秘书处职能：

1．主持开展日常工作，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；

2．组织实施基金会年度公益活动计划；

3．拟定资金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计划；

4．拟定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，报理事会审批；

5．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；

6．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，由理事会决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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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，由理事会决定；

8．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。

监事职能：

1.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，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；

2.列席理事会议，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有权提名该班符合资助人员名单；

3.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，忠实履行职责；

4.对接受捐赠所得资金进行统计；

5.对资助项目所需资金进行管理；

6.负责基金会所有账务处理，基金会的资金支出，收入等。

财务部职能：

1.负责基金会日常财务核算，专款专用；

2.负责收入、支出、票据、收据、财产管理；

3.负责全基金会各项财产的登记、核对、按规定计算折旧费用等。

公益项目部职能：

1. 负责资助对象的初级资格审查；

2. 负责代表本会对受助人进行资助；

3. 负责组织参加开展基金会所涉及的各项公益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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